免责协议
　　甲方：   
　　乙方： 
甲方系 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的实际出资人，乙方仅为目标公司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及挂名法定代表人，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。为明确甲乙双方权利义务，厘清权责边界，经双方平等协商，特订立本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一、 实际出资与资产权属
甲方系目标公司的唯一实际出资人，已足额履行对目标公司的出资义务，目标公司的全部资产（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本、经营积累的固定资产、流动资产、知识产权等）的所有权、占有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及处分权均归甲方单独享有。
乙方确认，其仅为目标公司工商登记的名义出资人，未实际投入任何资金或资产，对目标公司资产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权利，亦不主张任何资产权益。
二、 经营管理权责
甲方享有目标公司的全部经营管理权，有权自主决定目标公司的经营方针、投资计划、人事任免、财务管理等一切重大事项。
甲方承诺，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，依法开展经营活动，按时足额缴纳各项税费，履行目标公司应尽的法定义务。
三、 免责条款
目标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因任何经营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履行、债务清偿、行政处罚、诉讼仲裁等）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（民事、行政、刑事责任），均由甲方独立承担，与乙方无涉。
若因目标公司经营活动导致乙方遭受任何经济损失、名誉损害或被追索法律责任的，乙方有权向甲方全额追偿，甲方应在乙方主张权利之日起______日内赔偿乙方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、间接损失、律师费、诉讼费等维权成本）。
四、 配合义务
[bookmark: _GoBack]在目标公司需要办理股东变更、法定代表人变更或其他工商、税务变更登记手续时，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______日内，无条件配合甲方办理相关手续，提供所需全部资料，不得推诿、拖延。
五、 争议解决
因本协议的订立、履行、解释或争议产生的纠纷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目标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六、 其他条款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
